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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市有財產管理 

一、市有財產概況：110 年市有財產量值 

財產分類項目 入帳金額(億元) 比例(%) 

土 地 40,058 97.61 

土 地 改 良 物 64 0.16 

房 屋 建 築 及 設 備 687 1.67 

動 產 179 0.44 

有 價 證 券 38 0.09 

權 利 12 0.03 

總 計 41,038 100.00 

    備 註：1.土地金額以公告現值計。 
          2.土地量值含已被他級政府機關撥用之市有土地。(以下同) 
 
 

市有土地 面積(公頃) 現值價值(億元) 

公 用 土 地 5,009 38,548 

非

公

用

土

地 

建  築  用  地 74 488 

農  林  用  地 1,923 274 

非 都 市 土 地 34 82 

其  他  地  區 444 666 

小   計 2,475 1,510 

合      計 7,484 40,058 
 

 

二、市有公用財產資源共享平台 

(一) 統籌市有房地供需調配 

1.機制：為有效管理公有不動產，本府訂定相關計畫，依政策急迫

性及各機關需求，優先透過調配現有閒置、低度使用之公有建物

空間，或業者依容積獎勵相關法令規定捐建之公益設施空間予以

滿足，以節省土地購置及建物興建費用。倘未能媒合滿足者，始

得由各機關提報建物興建計畫，依施政優先順序審議後編列預算

辦理。 

2.成果：自101年截至110年底累計已調配390件，面積計約2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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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節省興建及土地取得成本約 326 億元。 

                           101 年-110 年公有房地調配成果表 

調 配 類 別 件數 

原辦公廳舍老舊或不足(含承租廳舍) 126 

社福設施(公共托老中心、身心障礙、老人日

照中心、社區關懷、圖書館、活動中心等) 
158 

公共托育中心 98 

新成立機關 8 

合     計 390 

 

(二) 以多目標方式改建或興建公有建物 

1.機制：為撙節土地取得經費，要求各機關在興(改)建公有建物或

校舍時，應採多目標方式規劃使用。以老舊校舍改建為例，本府

在擬定改建計畫時，倘基地條件容許且地方亦有實際需求，即要

求教育局應配合其他局處需要採多目標用途規劃，將公托、托老

及幼兒園等設施納入，以充分運用土地資源。 

2.成果：108 年至 110 年本府公有建物多目標使用共 67 件，節省土

地取得經費約 49 億元。 

108 年-110 年多目標使用成果表 

 

 

 

 

(三) 建置公有財產共用及再利用機制 

1. 本市各轄區中大型會議室場地資訊平台 

(1) 機制：將中大型場地資訊整合至公務雲場地租借系統供新北

市政府各機關舉辦各式活動或教育訓練查詢使用，以節省新

北市政府各機關場地租借及興建費用支出。 

(2) 成果：自 101 年 4月平台推動至 110 年底，經調查新北市政

多目標 

使用類型 
公托 托老 

健身 

中心 

幼兒

園 

社福 

設施 

辦公 

廳舍 
其他 合計 

件數 11 11 4 12 23 2 4 6767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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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各機關借用情形，總借用場次計 42,312 次，估計可節省

約 8,463萬元之租借場地支出。 

2.堪用動產及報廢財物再運用平台 

(1) 機制：為提昇堪用動產再利用效能，於新北市政府財產管理

系統建置再利用平台，供各機關媒合使用。另為促進報廢財

產再利用，並增加市庫收入，本府與臺北市動產質借處簽訂

「臺北惜物網處理動產網路拍賣合作備忘錄」合作加入臺北

惜物網，供各機關將報廢財產公開上網拍賣。 

(2) 成果： 

a.堪用動產自 101 年起至 110 年底，媒合完成約 13,250 件，

估計減少約 3億 7,660萬元購置財產支出。 

b.報廢財物自 101 年至 110 年，累計總拍賣金額約達 1 億

9,249萬元，拍賣總金額逐年增加。 

(四) 建置公共設施(備)認養專區 

1.機制：為提升民眾、社區及企業對公共事務參與之廣度與深度，

並節省政府支出，自 102 年起陸續推廣公共設施(備)認養機制，

並於本府網站建置公共設施(備)認養專區，將認養法規及可供認

養資料庫放置網站供民眾快速查詢。 

2.成果：可供認養標的已由 7類增加至 12 類財產，自 103 年推動起

至 110 年底，累計總節流效益約 9億 4,677萬元。 

(五) 建置公用財產園地專區 

    於財產管理系統中建置單一入口公用財產園地專區，整合財產重要

工作手冊及業務(法令)參考資訊相關計畫、可利用財產資訊、財產管理

相關公文範例、財產管理系統專區、教育訓練專區等資訊，供各機關迅

速查閱使用。 

 

三、財產管理檢核與輔導 

為健全各機關財產管理工作，訂定公有財產管理檢核暨輔導計畫，積極督

導各機關進行盤點及檢核作業，每年 6 至 10月定期抽檢機關學校辦理實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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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業務，以加強各管理機關對於財產之有效管理及規劃運用。 

為提高財產使用效能，除自 108 年起擴大辦理公有建物供需調配專案檢

核作業，組成跨局處專案檢核小組，搭配本府專案會議控管空間釋出及進駐

進度外，並於 110 年增修檢核計畫內容，加強輔導各機關產籍維護及財產被

占用、閒置及活化運用等收益情形，以保障財產權益。 

 

四、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利用及出售 

(一)定期執行清查計畫 

1.訂定清理計畫 

本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土地，依據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

例、新北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要點、新北市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

作業原則等規定，逐年訂定各年度「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清理計畫」，

掌握市有財產使用現況及管理情形，增進使用效益。 

2.計畫重點內容 

    執行清理計畫作業，主要包括產籍資料核對、實地調查、財產

管理系統產製清查調查表及登錄資料、定期召開清查會議及年度成

果彙整造冊等五大工作項目，及研訂各年度階段性清查重點，詳如

下表。 

    本局自改制以來每年均訂有清理計畫，110 年度清理計畫著重於

大面積土地資料庫持續更新、配合中央社會住宅選定標的，建置市

有土地資料庫、針對房地課稅明細查核比對，並遏阻新占用。110

年度依清理計畫完成清查並於系統登錄筆數達 1,256 筆，已達年度

清查目標 1,226筆。 

  110 年度除依清理計畫執行完畢外，尚辦理下列事項，以促進市

有土地活化並提升管理效率： 

(1) 定期除草及垃圾清運開口合約。 

(2) 另為辦理今年度市有非公用不動產處分案，有關價格查估及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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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帶看等服務，為提升行政效率及標售服務水準，爰辦理委託

估價及都更分回房地委託代看等服務開口合約勞務採購案。 

 

101 年至 110 年清理計畫重點整理表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重點項目重點項目重點項目重點項目    清理計畫及成果清理計畫及成果清理計畫及成果清理計畫及成果    

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全面檢討大面

積出租及以占

用列管土地 

1. 落實舉報違建及民事拆屋還地處理共計 68 件。 

2. 建立再利用評估準則，提報標租計 5 筆建物。 

3. 訂定「公有土地除草及清潔維護開口採購契約」定期清理維

護市容。 

4. 建置 1,000 平方公尺以上大面積土地資料庫計 41 處。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明定占用訴訟

處理原則 

1. 全面清理財產系統異常或待勘查計374筆土地及使用分區未

分割管理權責釐正 69 筆。 

2. 訂定聲請支付命令、拆屋還地及刑事告發之訴訟處理原則，

積極排除占用已拆除騰空計 18 件。 

3. 擴增並充實大面積資料庫，共計 194 處。 

4. 定期核對不符租金優惠並追收租金差額計 19 戶。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積極辦理非公

用建物巡查及

活化利用 

1. 維持空地清理 149 筆。 

2. 充實大面積資料庫 149 處。 

3. 釐正產籍 408 筆。 

4. 清查非公用閒置建物 15 棟。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協助他機關加

速清理所經管

之住商土地 

1.  篩選近三年內未辦理清查之土地全面清查計 861 筆。 

2. 賡續將繁盛地區空地列為例行性清查標的計 77 筆。 

3. 協助各機關加速清理所經管之非公用住、商土地計

392 筆。 

4. 賡續擴增大面積資料庫，共計 134 處。 

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建置短期出租

標的 

1.  清查釐正財產系統管理使用關係異常資料計 82 筆。 

2.  加速辦理接管他機關住商土地之占用清理計 176 筆。 

3.  勘選繁盛地區可供短期出租土地。 

4.  鼓勵私人認養及委託機關短期綠美化。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結合其他機關

推廣市有土地

認養綠美化 

1.  加強巡查空地、空屋計 766 筆。 

2. 勘選可優先辦理處分或標租之基金不動產計 187 筆。 

3. 勘選可綠美化標的計 24 筆，尋訪認養人。 

4. 檢視大面積租占計 333 筆土地之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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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重點項目重點項目重點項目重點項目    清理計畫及成果清理計畫及成果清理計畫及成果清理計畫及成果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智慧清查 app

開發完成 

1.  透過智慧清查 APP 加速例行性清理，已達 1,763 筆，

清查筆數相較去年成長 38%。 

2.  加強空地巡查避免新占，經清查新發現占用者，限期完成騰

空 20 筆土地，其餘已向占用人追收 5 年使用補償金共計 48

戶。 

3.  因應茲卡、登革熱及紅火蟻等疫情防範，建置環境維護土地

清冊。 

4.  勘選提供綠美化之空地，已委託管理及認養之土地共有 85

筆。 

108108108108 年年年年    智慧清查建物

app 功能開發

完成 

1.  利用 APP 完成清查筆數已達 1,891 筆，超過年度清

查目標 34.11%。 

2.  追蹤已列管之空地加強巡查避免新占用，已向占用

人收取 5 年使用補償金計 6 戶；透過協調自拆、舉

報違建拆除或民事訴訟方式處理等計 8 戶。 

3.  為防範茲卡、登革熱、屈公病及紅火蟻疫情，針對

高風險區域市有土地提高巡查頻率、適時除草維護

並張貼防疫公告及宣導滅蚊四招。 

4.  截至 108 年底經勘選提供綠美化之空地已達 106 筆。 

109109109109 年年年年    積極活化及追

蹤已列管空地

提供綠美化、標

租或短期出租 

1. 藉由APP完成清查筆數達 1,235筆，已達年度清理目標1,222

筆。 

2. 加強空地巡查避免新占，已向 19 戶占用人追收 5 年使用補

償金；透過協調自拆或舉報違建處理完竣 3 戶。 

3. 為提前防範登革熱及屈公病等疫情，除針對高風險區域提高

巡查頻率外，並加強除草、張貼防疫公告及向租占戶進行宣

導。 

4. 截至 109底已勘選提供綠美化空地計 117 筆。 

5. 109 年度辦理 4 次公開標租並於局網站揭示可提供短期出租

之標的。 

110110110110 年年年年    積極活化及追

蹤已列管之空

地，以勘選提供

綠美化、評估出

租及短期出租

等 

1. 利用 APP 完成清查筆數已達 1,256 筆，已達年度清理目標

1,226 筆。 

2. 透過經常性巡查控管避免新占，已向占用人收取 5 年使用補

償金計 17 戶；透過協調自拆、舉報違建拆除處理完竣 2 戶。 

3. 為防範登革熱及紅火蟻疫情，於巡查中視環境狀態主動清

理，若環保單位通報有環境髒亂、雜草過高、積水或廢棄物

堆置等情形，即予委請廠商進行除草及垃圾清理，以維護環

境清潔。 

4. 截至 110 年底已委託管理及認養之土地計 115 筆。 

5. 110 年度辦理 4 次公開標租於局網站揭示可提供短期出租之

標的。 

3.執行清理效益 

101 年至 110 年底占用清理成果，詳如下表，累計清理 1萬 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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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土地，新發現占用土地共計 380 筆，占用戶數 531 戶，溯及追收

使用補償金為本府開源約 5,563萬元，著有成效。 

 

101 年至 110 年追收使用補償金計算表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AAAA 清理清理清理清理    

筆數筆數筆數筆數    

((((筆筆筆筆))))    

BBBB 占占占占用用用用    

筆數筆數筆數筆數    

((((筆筆筆筆))))    

CCCC 占用占用占用占用    

戶數戶數戶數戶數    

((((戶戶戶戶))))    

DDDD 追收追收追收追收 5555 年年年年    

使用補金使用補金使用補金使用補金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EEEE 輔導占轉輔導占轉輔導占轉輔導占轉

租戶數租戶數租戶數租戶數((((不限不限不限不限

當年度新增當年度新增當年度新增當年度新增

占用戶占用戶占用戶占用戶))))    

((((戶戶戶戶))))    

101101101101    905 84 189 1,065 63 

102102102102    1,122 60 80 1,226 33 

103103103103    706 24 44 305 10 

104104104104    1,464 29 18 1,128 8 

105105105105    628 64 53 192 15 

106106106106    1,310 69 81 423 35 

107107107107    1,763 20 48 799 16 

108108108108    1,891 8 6 58 9 

109109109109    1,235 5 4 133 10 

110110110110    1111,,,,256256256256    17171717    8888    222234343434    6666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2,280 380 531 5,563 205 

 

4.落實以訴訟或違建舉報排除占用 

    經清理後以占用列管者，如屬空地新發現占用或租占戶增改建

或擴占之情形，為積極處理此類惡性占用，已訂定以訴訟處理占用

原則及作業流程，優先以違建報拆或視占用情節訴諸民刑事途徑拆

除結案計 48 件，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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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至 110 年訴訟或違建舉報排除占用統計表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件數件數件數件數))))    

民事拆屋還地訴訟民事拆屋還地訴訟民事拆屋還地訴訟民事拆屋還地訴訟    查報違建拆除查報違建拆除查報違建拆除查報違建拆除    

拆除結案拆除結案拆除結案拆除結案    拆除結案拆除結案拆除結案拆除結案    

101101101101    1 2 

102102102102    2 2 

103103103103    4 2 

104104104104    2 4 

105105105105    1 7 

106106106106    1 9 

107107107107    0 1 

108108108108    0 5 

109109109109    0000    3333    

111110101010    0000    2222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1111111    37373737    

 

(二)提供多元活化利用方式 

經清理後為發揮非公用不動產使用效益，於尚未有出售或利用計

畫前，積極辦理出(標)租或其他短期利用： 

1. 出租 

截止 110 年底，非公用不動產出租計 1,418筆(包括逕予出租及標

租)，面積 86.12 公頃，2,011 租約戶，每年收取租金約 2億 2,889

萬餘元，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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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110 年底非公用不動產出租情形 

使用關係使用關係使用關係使用關係 筆數筆數筆數筆數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戶數戶數戶數戶數 年租金收入年租金收入年租金收入年租金收入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逕 予 出 租逕 予 出 租逕 予 出 租逕 予 出 租 1,351 85.02 1,993 19,471 

標 租標 租標 租標 租 67 1.1 18 3,418 

總 計總 計總 計總 計 1,418 86.12 2,011 22,889 

 

(1) 逕予出租 

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但書各款規定，

得逕予出租並已辦妥程序之非公用不動產計 85.02 公頃、1,993

戶，每年收取租金總額 1 億 9,471萬元，近 10 年累計收取租金

15 億 2,323萬餘元。 

(2) 標租 

為積極利用閒置房地，增益市庫收入，截止 110 年底已標

租 25筆建物及 42筆土地，每年收取租金總額 3,418萬元，近

10 年累計收取租金 2億 8,629萬餘元。 

(3) 短期出租 

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22 條及「新北市市有非公用

不動產短期出租原則」，已於本局網站公告繁盛地區適宜提供短

期出租之土地計 9筆，面積 0.63 公頃。 

2. 委託管理或綠美化 

其餘未能提供出租之閒置土地，為提升使用效益並節省管理成本，

依下列方式委託他機關或民間團體代為整理維護環境： 

(1)委託管理 

配合市府政策或公用需求提供使用，近 10 年委託他機關管理之

土地計 93筆，面積 23.05 公頃，有助改善市容景觀，提升市民

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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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認養或綠美化 

為促使公私協力美化市容景觀並防止未利用前衍生占用、公共

環境衛生問題，近 10 年已提供認養之市有土地計 28 筆，面積

0.97 公頃。未來將持續配合本局已制定「推廣本市市有土地提

供認養機制之精進作業方式」及依據新北市市有土地提供綠美

化作業原則規定，優先勘選可提供認養之市有土地，與本府機

關機關橫向合作試辦開放予民眾或團體施作可食地景及配撥苗

木等方式推廣認養。 

(三)非公用不動產出售 

1. 處分原則 

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規定第 30 條規定，市有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使用計畫者，得由管理機關辦理標售。但有第

32 條各款情形者，得辦理讓售。故非公用不動產之出售方式以標

售為原則，但符合但書之情形者，得辦理讓售，實務上以畸零地讓

售及都更分回房地標售為主。 

2. 主要處分方式 

(1)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30 條規定，都更分回之市有

房地，經評估無保留利用需要者，以標售方式處分。 

(2)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32 條第 1款規定，已有租賃

關係且出租土地併計市有可建築土地面積未逾 330 平方公尺得

予讓售。 

(3)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32 條第 9款及新北市政府辦

理市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原則第 3 點規定，市有畸零地併計市

有可建築土地面積未逾 330 平方公尺；或市有畸零地併計市有

可建築土地面積逾 330 平方公尺，且合併範圍內之私有土地面

積大於市有土地者，取得公有畸零（裡）地合併使用證明書之

鄰地所有權人得申請讓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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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處分情形統計 

101 年至 110 年底已完成處分程序之非公用不動產計 257筆，面積

19,546.46 平方公尺，價金計 33.40 億元，詳如下表： 

 

101 年至 110 年非公用不動產完成處分統計表 

處分類型處分類型處分類型處分類型 筆數筆數筆數筆數 

(筆筆筆筆)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 

價金價金價金價金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共 有 地 出 售共 有 地 出 售共 有 地 出 售共 有 地 出 售 22227777    333357575757....42424242    0.660.660.660.66    

租 地 讓 售租 地 讓 售租 地 讓 售租 地 讓 售 44444444    1,427.731,427.731,427.731,427.73    3.653.653.653.65    

畸 零 地 讓 售畸 零 地 讓 售畸 零 地 讓 售畸 零 地 讓 售 44443333    3,3,3,3,444452525252....73737373    4.504.504.504.50    

公 營 事 業 讓 售公 營 事 業 讓 售公 營 事 業 讓 售公 營 事 業 讓 售 1111    1111,,,,213.89213.89213.89213.89    0.550.550.550.55    

標 售標 售標 售標 售 142142142142    11113333,012,012,012,012....76767676    24.0424.0424.0424.04    

總 計總 計總 計總 計 257257257257    19,54619,54619,54619,546....46464646    33333333....40404040    註：本表統計本局公務預算及本市公共建設用地基金預算項下市有不動產。 

 

五、市有不動產活化開發 

 (一)主導都市更新 

為提升市有土地利用效能，陸續清查區位適當之市有土地主導辦理

都市更新，板橋民權段已完工，新莊文德段施工中，土城運校段計畫書

圖核定，整合中或計畫書圖審議中計有汐止智興段、三重光興段、板橋

府中段及樹林東昇段等 4處，辦理招商作業中計有新店民安段及板橋介

壽段等 2處，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三重行政園區及新莊行政園區等 2處。

本局推動之公辦都市更新案共計 11案，面積約 5.72 公頃，詳如下表： 案名 計畫背景 基地位置 面積(㎡) 新莊文德段 (新莊派出所) 配合捷運新莊線通車及本府新莊廟街園區改造計畫，改善基地老舊窳陋、防災機能不足情形。另範圍內歷史建築武德殿將原地保存、修復，創下公辦都更保存歷史建築的首例。 新莊新海橋下西側街廓，近捷運新莊站，臨大觀街、新莊路。 7,530.80 板橋民權段 (民權路) 美化板橋區新板特區周邊地區都市風貌，改善本基地窳陋環境及低度利用情形。 新板地區周邊，近板橋車站、捷運板橋站，臨民權路。 3,6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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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其他都市更新案 

市有土地共參與 127案都市更新案，分為參與民間自辦都市更新及其

土城運校段 (捷運頂埔站) 因應捷運頂埔站通車，改善當地巷道狹窄破舊髒亂之環境及提升應有生活機能。 鄰近捷運頂埔站，產專區北側，臨中央路四段及頂埔街。 11,591.74 三重光興段 (三重消防隊) 基地現況為消防隊使用，為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期以都市更新方式重建消防分隊、活化區域環境，提升環境品質。 基地北側近捷運臺北橋站、文化南路。 2,135.90 汐止智興段 (汐止國小周邊) 改善汐止國小眷舍用地周邊環境，靈活開發利用大面積市有土地，改善該基地老舊窳陋現況，提升市民生活品質。 近汐止國小、臨大同路二段。 4,436.00 
板橋府中段 (市長宿舍) 範圍內建物多已屆更新年期，建物老舊、缺乏電梯及停車空間，存在潛在耐震能力不足，有妨礙公共安全之虞，藉由更新重建方式，創造友善宜居生活環境，增加公益服務設施。 新板地區周邊，近板橋車站、捷運府中站，臨文化路一段。 4,456.00 樹林東昇段 (中山路) 現況為圖書館及市民活動中心使用，地上建物老舊，透過都市更新方式改善地區環境、調整市有土地使用機能。 鄰近育林國中及育林國小，中山路二段。 4,061.10 新店民安段 (公崙市民活動中心) 本計畫透過檢討「新店公崙市民活動中心」公有土地再發展利用潛力，研議公有土地最適發展方案，並且配合招商作業評選實施者，以靈活開發利用大面積市有土地，提高市有資產運用效能。 鄰近安坑國小、安忠路及西側臨安康路二段 85 巷。 5,609.57 

三重行政園區 (重陽路) 本計畫範圍內消防分隊、光明派出所及稅捐處三重分處等機關林立分散，且賦稅署宿舍建物老舊，期透過立體整合將行政服務集中化，以提高市產運用效能，並活化區域環境。 捷運菜寮站周邊、重陽路一段、過圳街。 6,106.02 
新莊行政園區 (捷運新莊站) 現況為警察局新莊分局、戶政事務所及地政事務所，期以靈活開發利用公有土地方式，提高市產運用效能，活化區域環境，並提升市民生活品質。 鄰近捷運新莊站、中正路及中華路一段。 6,306.38 板橋介壽段 (民族路) 本計畫範圍內建物屋齡已逾 50 年，透過都市更新引進民間資源，達到復甦都市機能、提升土地效用、增進公共利益之目標。 鄰近捷運府中站、民族路及中山路一段。 1,275.00 總計 57,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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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機關主導辦理之都市更新，參與情形如下圖： 

  

 

 

 

 

 

 

 

 

 

 

 

 

 

 

 

 

 

 

 

 

 

 

 

 

 


